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彙編

‧376‧

關係存續中取得之財產，為夫或妻之原有財產，各保有其所有權」，同

條第二項規定：「聯合財產中，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推定為

夫妻共有之原有財產」，並將同條第三項刪除。關於聯合財產之管理，

修正後之民法第一千零十八條規定：「聯合財產，由夫管理。但約定由

妻管理時，從其約定。其管理費用由有管理權之一方負擔。聯合財產由

妻管理時，第一千零十九條至第一千零三十條關於夫權利義務之規定，

適用於妻，關於妻權利義務之規定，適用於夫」，以符合憲法規定。上

開最高法院判例，亦因適用修正後之民法，而不再援用。由於上述修正

之規定，對於發生於修正前者，依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一條後段規定：

「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亦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而同法施行法

對於民法第一千零十七條夫妻聯合財產所有權歸屬部分之修正，並未

設特別規定，致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修正前已發生且現尚存在聯合

財產中，不屬於夫之原有財產及妻之原有財產部分仍由夫繼續享有其

所有權及對妻原有財產所生孳息之所有權暨對聯合財產之管理權，未

能貫徹男女平等精神等意旨，有關機關應儘速檢討修正民法親屬編施

行法相關規定，以使修正前聯合財產之所有權及管理權與既有法律秩

序之維護，獲得平衡。又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六條第十一款被繼承人

配偶及子女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經辦理登記或確有證明者，不計

入遺產總額之規定，所稱「被繼承人之配偶」並不分夫或妻，均有其適

用，與憲法第七條所保障男女平等之原則，亦無牴觸。至適用七十四年

六月三日修正前民法第一千零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致遺產總額之計算發

生差異，係因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一條後段規定之結果，尚難謂該條稅

法之規定違背憲法第七條規定。

釋字第四一一號解釋（85.7.19.）

【解釋文】

經濟部會同內政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經濟部等七部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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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四月十九日以經（八十）工字第○一五五二二號等令

訂定「各科技師執業範圍」，就中對於土木工程科技師之執業範圍，限

制「建築物結構之規劃、設計、研究、分析業務限於高度三十六公尺以

下」部分，係技師之中央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劃分土木工程

科技師與結構工程科技師之執業範圍，依技師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所訂，與憲法對人民工作權之保障，尚無牴觸。又行政院於六十七年九

月十九日以台六十七經字第八四九二號令與考試院於六十七年九月十八

日以（六七）考台秘一字第二四一四號令會銜訂定「技師分科類別」及

「技師分科類別執業範圍說明」，就結構工程科之技師執業範圍特別訂

明「在尚無適當數量之結構工程科技師開業之前，建築物結構暫由開業

之土木技師或建築技師負責辦理。」乃係因應當時社會需要所訂之暫時

性措施。迨七十六年十月二日始由行政院及考試院會銜廢止。則經濟部

等七部會署嗣後以首揭令訂定「各科技師執業範圍」，於土木工程科執

業範圍「備註」欄下註明「於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十八日以前取得土木技

師資格，並於七十六年十月二日以前具有三十六公尺以上高度建築物結

構設計經驗者，不受上列建築物結構高度之限制。」其於六十七年九月

十九日以後取得土木工程科技師資格者，仍應受執業範圍規定之限制，

要屬當然。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故人民得自由選擇工

作及職業，以維持生計。惟人民之工作與公共福祉有密切關係，為增進

公共利益之必要，對於人民從事工作之方法及應具備之資格或其他要

件，得以法律為適當之規範，此有本院釋字第四○四號解釋可資參照。

惟法律之規定不能鉅細靡遺，對於各種專門職業之執業範圍，自得授權

有關機關以命令為必要之劃分。經濟部等七部會署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四

月十九日以經（八十）工字第○一五五二二號等令訂定「各科技師執業

範圍」，就中對於土木工程科技師之執業範圍，限制「建築物結構之規

劃、設計、研究、分析業務，限於高度三十六公尺以下」係技師之中央

釋字第四一一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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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為土木工程科技師之執業範圍雖包括

建築物結構之規劃等業務，惟與結構工程科技師之執業範圍相較，仍

有繁簡廣狹之別，依技師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對於土木工程科技師

之執業範圍，關於建築物結構之部分，為適當之限制。由於土木與結構

工程均涉及公共安全，限由學有專精者執行其專長業務，是為增進公

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對人民工作權之保障，尚無牴觸。

行政院於六十七年九月十九日以台六十七經字第八四九二號令及

考試院於六十七年九月十八日以（六七）考台秘一字第二四一四號令會

銜訂定「技師分科類別」及「技師分科類別執業範圍說明」，就結構工

程科之技師執業範圍特別訂明「在尚無適當數量之結構工程科技師開

業之前，建築物結構暫由開業之土木技師或建築技師負責辦理」，乃係

因應當時社會需要，特別訂明開業之土木工程科技師之執業範圍，包括

建築物結構之研究、設計、分析、鑑定、評價、施工、監造及檢驗等原

屬結構工程科技師之業務，此為行政機關本於法律之授權就當時取得

土木工程科技師資格劃定之執業範圍，屬於一種暫時性措施。迨七十六

年十月二日始由行政院及考試院會銜廢止。則經濟部等七部會署嗣後

以首揭令訂定「各科技師執業範圍」，於土木工程科執業範圍「備註」

欄下註明「於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十八日以前取得土木技師資格，並於七

十六年十月二日以前具有三十六公尺以上高度建築物結構設計經驗者，

不受上列建築物結構高度之限制。」其於六十七年九月十九日以後取得

土木工程科技師資格者，仍應受執業範圍規定之限制，要屬當然。

釋字第四一二號解釋（85.8.2.）

【解釋文】

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第六條授權考試院訂定施行細

則，考試院乃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十一日考量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公

務人員俸給法已於七十五年重新制定，並於七十六年一月十六日施行，

於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五項明定將其適




